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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行动方案（2025-20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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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的指导意见》，全面提升我省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传染病疫情风险，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目标
到2027年，基本建成多点触发、反应快速、科学高效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新发突发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点传染病监测预警的灵敏性、准确性明显提升，疫情早期发现、科学研判和及时预警能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二、重要任务措施
[bookmark: OLE_LINK23]（一）建立健全监测预警体制机制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6]严格落实国家传染病监测、疫情风险评估、预警、疫情报告和信息公布制度，规范开展相关工作。疾控部门会同教育、民政、农业农村、林业、海关等部门完善传染病监测会商机制，协同开展监测、制定共享清单、优化通报渠道；健全平急转换机制，应急状态下开展应急监测和专题风险评估。疾控机构制定实施监测预警技术方案，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相关报告、监测并协助处置疫情。2025年底前，省疾控局和省卫生健康委制定传染病防控责任清单；强化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科室和疾控监督员职能，依托前置软件开展信息采集和管理，促进诊断报告、反馈及风险管理等工作提质增效。（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南京海关、省林业局，排名第一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深入开展多渠道传染病监测
1.优化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系统。2027年底前，基层及民营医疗卫生机构网络直报覆盖率达95%以上。促进传染病法定报告和主动监测结合，在将鹦鹉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等纳入我省法定传染病报告管理的基础上，动态调整报告病种和事件范围；监测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发热门诊就诊量及重点传染病在院患者数及重症、死亡病例。制定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监测方案，重点开展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和脑炎、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临床危重症病例、严重耐药病例和不明原因死亡等事件的监测预警、病原学诊断和处置。（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
2.建立公共卫生异常事件报告体系。2025年底前，省疾控中心完成公共卫生异常事件警示信号和报告参考目录制定，并在1-2个设区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异常事件报告试点。2026年底前，在1-2个设区市学校、托幼、养老等集体单位开展试点。2027年底前将试点拓展至3-5个设区市。各级疾控部门和机构收集、核实、分析辖区内公共卫生异常事件相关信息。（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南京海关、省林业局）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7]3.建立传染病临床症候群监测网络。2025年底前，初步建成省和设区市哨点医院监测网络，优先在流感监测网络、致病菌监测网络等基础上将三级综合医院、儿童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口岸的县级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监测网络。2026年底前，重点开展发热伴呼吸道症候群、腹泻症候群、脑炎脑膜炎症候群监测及多病原检测和主要病原变异等监测。2027年底前，重点开展发热伴出疹症候群、发热伴出血症候群和其他发热症候群监测，逐步实现多病种同监测、一样本多检测，及时掌握我省主要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及病原谱演变。（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南京海关、省林业局）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4.拓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监测网络。2025年底前，省疾控中心完成网络实验室报告病原清单的制定，明确职责、畅通渠道、规范报送及复核流程。2026年底前，将医疗卫生、采供血、海关、动物疫病防控等机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纳入监测网络。2027年底前，逐步将检验检测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纳入监测网络，各网络实验室通过省统筹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平台（以下简称省平台）及时报告，实现网络实验室信息共享和互通，强化实验室检测与临床检验、监测研判、应急处置协同。（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南京海关、省林业局）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5.建立病媒生物、宿主动物和环境相关风险因素监测网络。2025年底前，疾控部门与农业农村、林业、生态环境、海关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强化数据共享；在13个设区市开展城市生活污水新冠病毒监测，在南京市开展入境航空器污水新冠病毒、猴痘病毒、黄热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等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境外输入传染病病原监测。2026年底前，建立省和设区市监测网络，开展蜱蚊等病媒生物生态学、抗药性、病原携带、野生动物病原携带等风险因素及家禽家畜养殖、屠宰、流通等重点职业人群监测。（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省农业农村厅、南京海关、省林业局、省生态环境厅）
6.构建行业协同风险监测。各行业部门协作开展疫情风险监测，及时报告共享信息。卫生健康（中医药）部门开展医疗卫生机构感染监测；教育部门指导学校和幼儿园开展晨检、因病缺勤登记等健康监测和聚集性疫情监测；民政部门指导民政服务机构开展健康监测和聚集性疫情监测；海关开展入境人员检疫和口岸病媒生物监测；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开展动物源性传染病、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网信、移民管理、生态环境、气象等部门开展网络舆情、出入境人员数量、环境、气象等风险因素监测。（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南京海关、省林业局、省委网信办、江苏边检总站、省生态环境厅、省气象局）
7.畅通社会感知和全球传染病疫情信息监测。2025年底前，疾控部门会同卫生健康、网信等部门建立舆情监测周报机制，搜索分析、核实处置有关舆情；关注全球、周边国家和省份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加强全球和国内媒体监测、学术检索，跟踪新发突发传染病前沿研究，分析研判全球疫情趋势。2026年底前，依托省平台、热线、新媒体等，构建传染病疫情和舆情自动监测系统，畅通公众提供疫情线索渠道。（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省委网信办）
8.逐步构建社区监测网络。2025年底前，在1-2个设区市试点建设社区监测网络，培训村医、网格员、兽医、家庭医生、教师等，实现与传染病监测网络对接。2027年底前，整合社区监测异常健康事件的警示信号与多级传染病社区监测网络运行机制，形成一套针对重点区域和重点传染病的可参考监测模式。（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9. 统筹做好传染病有关监测。2025年底前，开展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新亚型流感、鹦鹉热、布病等重点传染病监测，适时开展重点人群、重点机构和大型活动等专项监测，结合国家要求和我省实际开展猴痘和艾滋病等行为危险因素监测、流感和水痘等免疫接种效果监测、肺炎支原体药物耐药监测等工作。2027年底前，建立上述监测工作与省平台信息共享反馈机制。（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三）规范开展风险评估和预警管理
1.强化风险研判评估。疾控机构完善日监测、周分析、月评估制度，并根据评估结果，适时发布健康风险提示，必要时立即向同级疾控部门报送预警和应急响应建议。推进长三角、苏皖鲁豫等区域内传染病信息通报，联合开展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风险评估。（省疾控局）
2.健全警示通报机制。2025年底前，省疾控局成立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专家组，收到建议后组织专家组分析研判，提出警示信息和防控措施建议，及时通报属地政府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并报告上级疾控部门。（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
3.加强预警应急联动。对经研判高风险的疫情，疾控、卫生健康部门依法依规向属地政府提出预警建议，根据其布置落实预警措施并向公众做好说明；责任单位立即应答、迅速处置。（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及相关部门）
（四）推进监测预警信息平台建设和能力提升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8]1.稳步推进平台建设。2025年底前，省平台建设任务完成率达100%，数据对接至国家平台和前置软件。2026年底前，将哨点医院、部分网络实验室和临床症候群监测数据纳入平台采集管理，督促做好安全防护、终端及敏感信息管理。2027年，与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全面实现数据共享交互。（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省发改委）
2.提高监测分析能力。2025年底前，实现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前置软件部署运用率100%。逐步推进在具备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部署应用。2027年底前，整合多源异构数据，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初步实现传染病疫情数据自动分析。（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
3.提升预警预测能力。2025年底前，优化新冠、百日咳、流感等传染病短周期预测模型库；建成登革热、流感等气候敏感性传染病短周期精准预测模型。2026年底前，建成急性呼吸道“X疾病”和疫苗可预防传染病预测模型库。2027年底前，建成登革热、流感等气候敏感性传染病长周期预测模型库，完成重点传染病监测预警“一站式”解决方案。（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4.提高检测能力。2025年底前，省疾控中心完成动物生物安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方案设计；推动省级区域（特色）公共卫生实验室建设。2026年底前，推动省级哨点医院实验室建设，强化省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技术储备；省级和有条件的地市级疾控机构具备高通量多病原联合检测、靶向测序、宏基因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能力。2027年底前，省疾控中心完成三级实验室建设，建成省级传染病病原检测质控中心；市县级疾控机构具备病原核酸检测、血清学检测、快筛快检能力；进一步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检测能力，提高传染病病原学诊断率。（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
5.建强人才梯队。2025年底前，省级和有条件的设区市疾控机构组建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中心并成立专家委员会；发挥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辐射作用，建设省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培育学科带头人、骨干专家，完成监测预警培训500人；强化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知识技能培训；协助开展重点行业、重点机构疫情报告培训。2026年底前完成分领域首席公共卫生专家推选。（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
6.强化科研和国际交流。支持疾控机构联合多部门申报科研项目并加强应用转化；建设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强化技术攻关。深化实施省卫生国际（地区）交流支撑计划。（省疾控局、省卫生健康委）
三、组织实施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将传染病监测预警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夯实属地、部门、单位和个人“四方责任”。财政、发改等部门落实经费保障，疾控和卫生健康部门将哨点医院、监测站点、网络实验室建设优先纳入疾病预防控制项目和信息平台建设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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